辰溪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辰溪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作为一级部门预算单位，本单位内设机构：办公室（产业开发股）、人事财务股、文化艺术股、市场管理股（广播电视股）、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服务股）、体育股、旅游管理股、文物保护股。单位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全县文化、旅游、体育、文物、广播电视的事业发展与规划。
（2） 人员编制情况
    辰溪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2024年底实有在职人员30人，其中行政编制7人，事业编制23人。
（3） 主要职能职责
1、贯彻党和国家有关文化艺术、体育、旅游、广播电视、体育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并指导实施，推进全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文物领域体制机制创新。2、推进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规划、引导公共文化产品生产，统筹安排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事业经费，指导全县重点文化旅游广电设施建设和基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设施建设民。3、拟订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产业发规划，指导、协调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产业发展，推进文化旅游广电体育产业交流与合作。4、指导全县文化艺术创作与生产，管理全县性重大文化活动，重点扶持代表性、示范性、实验性文化艺术品种和特色文艺院团，推动各门类艺术的发展。5、指导、管理全县文化艺术和体育事业，指导、管理全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体育馆事业和基层文化体育建设；指导非公有性文化旅游体育文物机构和文化艺术类、旅游类、体育类、文物类社会组织的业务工作。6、指导推进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科技创新发展，推进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7、负责全县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的挖掘抢救传承宣传研究工作。8、指导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等市场发展，对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推进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规范文化旅游广电体育文物市场。9、组织、指导全县重要旅游产品的开发，促进和引导旅游业利用外资和社会投资工作；拟订全县国际旅游市场开发战略，组织全县旅游形象的对外宣传和重大推广活动；培育、完善和开拓国内旅游市场，拟订我县开拓旅游市场的措施并指导实施。10、组织全县旅游资源的普查、规划、开发和相关保护工作。指导协调旅游区的规划编制和开发建设，引导休闲度假；监测全县旅游经济运行，负责旅游统计及行业信息发布；协调和指导全县假日旅游和红色旅游工作。11、承担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服务质量、维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责任；规范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和服务行为；组织实施国家确定的各类旅游区（点）、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旅游产品等方面的等级和标准，组织实施旅游饭店和旅行社星级标准和星级评定与复核工作；审批国内旅游行社设立和经营范围变更；审批报批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负责全县旅游安全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指导应急救援；指导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和诚信体系建设；加强对旅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12、指导旅游教育、培训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县旅游人才规划，指导实施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标准和等级标准；指导全县有关院校开展旅游教育的有关工作；联系和指导旅游社团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工作。13、统筹规划群众体育发展，负责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指导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监督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推动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队伍制度建设，指导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负责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14、统筹规划竞技体育发展和青少年体育发展，负责制定全县体育竞赛项目设置和重点布局，组织管理体育训练、体育竞赛、运动队伍建设，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建设，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15、组织体育领域科学研究的攻关和成果推广，负责组织、协调、监督体育运动中的反兴奋剂工作。16、组织推进全县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负责全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和业务的监管并实施准入和退出管理，对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民办机构进行监管。17、指导、管理文化旅游广电体育行业对外及对港澳台交流、合作和宣传、推广工作。18、完成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文化艺术                                                                                                              (1)、选派23名三区人才文艺术工作者赴各乡镇指导培训基层文艺术工作者，提升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文艺术素质，丰富农村广大群众精神生活。                                                                                                             (2)、加大非遗保护力度，完善非遗传承保护机制，持续加强非遗品牌建设。                                                            (3)、着力打造高品位文化矩阵。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围绕乡镇综合文化站对全县23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开展了评估定级工作。                                                               (4)、高频推出新时代文艺精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类文化活动，积极落实送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活动。                                                       2、文物保护                                                                                                               (1)、扎实推进文物保护，重点推进文物四普工作。                                                                                (2)、持续推进我县文物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                                                                                    3、体育事业                                                                                                                      (1)、根据《辰溪县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文件精神，切实做好群众体育工作，继续做好全民健身日、农村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全民建设活动，积极加强各级体育组织建设。
(2).继续坚持“对内立足全民建设，对外争创赛事名牌”的发展理念，培养具有辰溪特色的赛事品牌。继续做好体育彩票发行工作。                                                                                                             4、旅游工作                                                                                                                        (1)、支持旅游景区品牌创建工作。                                                                                                   (2)、支持旅游景区基础设施提质改造。                                                                                                 (3)、根据我县旅游实际情况出台我县旅游编制规划。                                                                               (4)、加大旅游宣传力度。                                                                                                      5、产业工作                                                                                                                         培育新增规上文化企业2家，着力推进我县重点文旅项目建设，促进我县旅游经济发展。                                                       6、广电工作                                                                                                                       做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完善农村应急广播村村响平台系统建设及维护。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预算执行、使用、管理总体情况。
辰溪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年初预算收入2672.12万元，调整后全年预算总收入2616.9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357.0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59.92万元。2024年决算总收入2614.98万元，其中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356.0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58.9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总收入的99.99%，未超全年预算数。
辰溪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年初预算支出2672.12万元，调整后全年预算总支出2616.9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97.33万元，项目支出1719.65万元。2024年年终决算总支出2614.9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96.33万元，项目支出1718.6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总支出的99.99%。基本支出中的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我单位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单位应承担的相关业务工作开展； 项目支出中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及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局机关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部门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582.12万元，其中人员支出522.12万元，公用类支出60万元；调整后全年预算支出897.33万元，其中人员类支出423.66万元，公用类支出473.67万元；基本支出决算数896.33万元，其中人员类支出423.66万元，公用类支出472.67万元。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我单位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单位应承担的相关业务工作开展。 
2、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为2090万元；调整后全年预算数1719.6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预算数1459.73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预算数259.92万元；2024年项目决算数1718.6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支出1459.73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决算支出258.92万元。
2024年项目支出决算数1718.65万元，其中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3.42万元；三区人才专项经费支出17.08万元；体育彩票体育奖励金373.47万元；文化与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246.16万元；文物保护专项资金90.71万元；全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经费支出386.2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村BA项目支出127.30万元与政府性村BA项目支出258.92万元合并为一个专项）；职工运动会经费支出49.49万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346.37万元（2024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支出107万元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239.37万元项目合并为一个专项）；2023年休闲农业205.73万元。
1、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3.42万元主要用于文化产业培育办公经费支出（其他经费支出包含有文化产业发展经费支出）。
2、 三区人才专项经费17.08万元主要用于三区人才选派工作者的补助及培训支出。
3、 体育彩票体育奖励金373.47万元主要用于体育彩票销售网点销售量达到相关文件规定的14家销售网点的奖励。
4、 文化与旅游发展专项资金246.16万元，主要用于旅游宣传支出30.78万元；2023年文化产业专项奖补资金15万元（湖南橘颂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专项产业挂牌奖）；湖南橘颂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创4A工作经费10万元；笔架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质改造补助20万元；展览会与布展14万元；2023年旅发大会14.88万元；大酉山编制规划37万元；瑶山大鼓技艺制作保护10万元；五宝田农耕文化旅游项目30万元；辰阳古城、抽水蓄能创4A景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服务20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14万元；浩瀚山庄及溪口村旅游景点咨询费6.3万元，麻溪品牌创建1.8万元。全域旅游规划设计费7.4万元；辰溪晓滩浩瀚旅游有限公司景点补助15万元。
5、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90.71万元主要用于红二军团旧址改造设计费3.78万元；龚家湾招投标代理费1.12万元；139师布展监理费2万元；龚家湾修缮施工费7万元；龚家湾设计费7.86万元；清廉文化陈地建设工程款42.77万元及设计费2万元；江东寺大雄宝殿修缮工程尾款4.88万元；五宝田修缮工程款2.14万元；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17.16万元。
6、 全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经费386.22万元主要用于村BA篮球赛广告宣传19.62万元；2023年村BA篮球赛控制台设备3.06万元；2023年村BA篮球赛孝坪爱国村篮球场改造40.27万元；2023年村BA篮球赛节目演出及舞台灯光安装费44.36万元；2023年湘煤杯篮球赛经费10万元；村BA篮球赛付县篮球协会比赛经费10万元；2024年U21篮球比赛41.79万元；2024年县BA篮球比赛20万元；第六届城际篮球赛29.03万元；湖北村BA篮球邀请赛5.56万元；第三届职工运动会篮球赛21.80万元；第四届社区运动会广场舞比赛6.5万元；全省社会指导员培训费10万元；2024年湖南省和美村BA篮球赛事经费124.23万元。
7、 职工运动会经费49.49万元主要用于第三届社区运动会经费7.64万元；门球协会赛事经费5.05万元；职工运动会经费25.30万元；足球协会办公室维修11.5万元。
8、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346.37万元主要用于农村公益电影放映45.37万元；排舞协会文艺创作演出费3.2万元；村村响网络信息费7.94万元，村村响运行维护费60.41万元；火电博物馆资料收集2.9万元；社塘木偶非遗传承保护5万元，非遗中心保护传承3万元；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欠款30.60万元；谭家场乡篮球场改造15.5万元，上蒲溪茂兰村篮球场改造6万元；谭家场乡文体活动4万元，柿溪乡牛儿岩坪村文体活动4万元，谭家场乡文艺汇演1.8万元，罗子山总山村文体活动3万元，田湾镇文化活动经费3万元，羽毛球协会活动经费5万元；谭家场乡戏楼建设20万元，大水田乡中庄村硅PU篮球场铺设8万元；博物馆移树10.65万元；文化馆2023年欢乐潇湘2万元；燕尾龙舟文化艺术节商务代理费7.73万元；龙舟赛商务代理5.3万元；第三届“大酉杯”广场舞商务代理费3.92万元；“灯花璀璨、缘定辰溪”商务代理4.84万元；“登高望远、重阳共赏”活动3.04万元；辰河高腔非遗展演2.34万元；寻味有道活动经费3.50万元；村BA短视频制作6.56万元；“焕新发型、悦享生活”活动经费2.59万元；土陶产业培育经费10万元；门球协会参赛经费7.45万元；应急广播运行维护费47.73万元。
9、2023年休闲农业205.73万元主要用于支付2022-2023年休闲农业与旅游项目工程欠款。
（三）"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2024年辰溪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三公”经费预算数1.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1.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5万元，出国经费0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决算数1.0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72.67%，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1.09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决算数1.09万元小于年初数的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要求。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政府性基金年初预算数为0，调整后全年预算支出259.92万元，年终决算258.92万元，预算执行率99.62%。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湖南省和美乡村”专项，主要用于2024年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村BA）及系列大型篮球赛事支出。具体支出如下：2024年U21篮球比赛41.79万元；2024年县BA篮球比赛20万元；第六届城际篮球赛29.03万元；湖北村BA篮球邀请赛5.56万元；第三届职工运动会篮球赛21.80万元；第四届社区运动会广场舞比赛6.5万元；全省社会指导员培训费10万元；2024年湖南省和美村BA篮球赛事经费124.24万元。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反映自评得分及评价等级。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按照绩效评价指标表，从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打分，经评价，2024年部门整体绩效总分100分，得分94.99分，自评为优秀。
年初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选派23名三区人才工作者下到各乡镇辅导基层文艺工作者工作。
2、启动并完成五宝田古村落修缮、江东寺大雄宝殿修缮、红二军团扩红旧址修缮、龚家湾古村落修缮及139师布展。                                               3、举办2024年湖南省和美乡村（村BA）篮球赛，举办2024年全国U21男子篮球比赛，参加湖北村BA篮球邀请赛，参加湘煤杯篮球比赛，承办职工运动会篮球赛，第六届城际篮球赛等系列体育赛事9次。                    
  4、大酉书院正在申报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目前已过省级景评；罗子山瑶乡生态旅游区成功申报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浩瀚山庄、曾家冲村（麻溪村）已成功申报为省级5星级乡村旅游点、溪口村已成功申报为省级旅游重点村。                
5、2024年培育新增规上文化企业2家。                                           6、2024年完成对应急广播体系1420终端设备的维护。                                   7、完成对符合相关文件体育彩票销售网点14家的奖励。                        8、举办组织文体活动14次，乡村公共文体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完成5处。
9、完成两个旅游编制规划，完成两个旅游景区基础设施提质改造2处。
（二）评价指标分析
1、经济成本指标：部门预算支出金额2614.99万元。
2、社会成本节约率：社会成本节约率≥0%，不适用。
3、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生态环境节约率≥0%，不适用。
4、数量指标：（1）选派三区人才数量23人；（2）文物保护修缮及利用数量6处；（3）举办、参与大型体育赛事次数9次；（4）支持旅游景区品牌创建数量4家；（5）支持公共基础设施提质改造7处；（6）培育新增规上文化企业2家；（7）体育彩票体育奖励金发放家14家（8）应急广播运行终端维护1420个。
5、质量指标：（1）固定资产利用率100%；（2）项目绩效目标达成率97%（因客观原因博物馆暂停建设）；（3）重点工作实际完成率97%（因客观原因博物馆暂停建设）。
6、时效指标：97%工作在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只是因博物馆项目建设施工区域内，涉及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湘西雪峰山会战抗战遗址群-胜利公园碉堡》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项目因此暂停。
7、经济效益指标：文旅体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效果较明显。
8、社会效益指标：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推动文旅事业发展，提高我县体育品牌“篮球之乡”知名度，效果明显。
9、生态效益指标：改善社会生态环境，效果较明显。
10、可持续影响：丰富群众文体旅游休闲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效果明显。
1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对文旅事业工作的满意度率≥96%。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待提升。
2、需要提高目标设置质量。提高工作质量，科学合理设置目标，使单位既能够掌控目标的完成又能反映单位职能职责情况。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修改完善管理制度。从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优化绩效目标表，到预算执行监控，再到项目事前绩效，绩效评价工作，单位对绩效管理的重视、工作流程、绩效目标设定均有明显提高。
2.认真总结经验。对照评分表、编审表的评审进行数据分析，不断加以改进。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bookmark: _GoBack]













1

